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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23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通傳企字第 1004001508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電信法第十四條第六項。 
三、 「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ncc.gov.tw），「民眾服務」選項下「公告訊息」之「法規草案預

告」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

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綜合企劃處。 
(二) 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1 段 50 號 4 樓。 
(三) 電話：(02)2343-3912。 
(四) 傳真：(02)2343-3938。 
(五) 電子郵件：ncc4002@ncc.gov.tw。 

主任委員 蘇 蘅 

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鑑於我國八十五年開放之行動電話業務執照，將於民國一○一年底陸續屆期，依現行行動通

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業務之特許執照期間屆滿前一年，其欲繼續經營者

得申請重新換發特許執照。」，爰依據行政院九十九年十一月十二日院臺經字第○九九○一○五

九四三 A 號函核定之「我國 GSM 執照屆期之後續處理政策規劃方案」，研訂相關配套措施，檢

討修正本管理規則，俾利後續屆期換照作業之執行。茲將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 明定本業務執照屆期換照之使用技術與頻段，以及行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屆期申請換發執照

之有效期限。（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二、 增訂本業務經營者申請換發特許執照時，應檢具之文件、不予受理換發執照之情形，以及不

予換發執照之條件。（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三、 增訂主管機關得於利用行動電話業務現用頻段釋出新第一類電信事業執照後，視情況訂定網

路調整期。（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之二） 
四、 明定行動電話業務增加核配無線電頻率之有效期限。（修正條文第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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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十二條 本業務特許執照有

效期間如下： 
一、 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

務：十年。 
二、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十

年。 
三、 行動數據通信業務：十

年。 
四、 無線電叫人業務：十五

年。 
五、 行動電話業務：十五年。 

本業務之特許執照期間屆

滿前一年，其欲繼續經營者得

依原技術與原使用頻段及第三

十二條之一程序申請換發特許

執照。 
前項經核准換發執照之行

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有效期

間為自換發執照核發日起至民

國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屆

滿後失其效力。 

第三十二條 本業務特許執照有

效期間如下： 
一、 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

務：十年。 
二、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十

年。 
三、 行動數據通信業務：十

年。 
四、 無線電叫人業務：十五

年。 
五、 行動電話業務：十五年。

本業務之特許執照期間屆

滿前一年，其欲繼續經營者得

申請重新換發特許執照。 

一、 鑑於行政院業於九十九

年十一月十二日以院臺

經字第○九九○一○五

九四三 A 號函核定「我

國 GSM 執照屆期之後

續處理政策規劃方案」

，核定之相關規範宜落

實於本管理規則中，爰

修正第二項及增列第三

項，明定本業務執照屆

期換照之使用技術與頻

段，以及行動電話業務

特許執照屆期申請換發

執照之有效期限。 
二、 由於無線電叫人業務特

許執照亦面臨執照屆期

換照之情況，亦應規範

其特許執照之有效期

限。惟無線電叫人業務

特許執照屆期申請換發

之特許執照有效期限，

尚未經行政院核定，是

以，現階段無法明確落

實於本管理規則中，其

確實期限將俟行政院核

定後於本條文中明定。

三、 另因數位式低功率無線

電話業務、中繼式無線

電話業務及行動數據通

信業務之經營者均未於

特許執照期間屆滿前一

年提出申請換照，且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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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期限亦均已屆滿，前

揭三項業務現已終止，

因此，無須訂定其換照

期限。 
四、 其餘未修正。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本業務經營者

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申請換發

特許執照時，應檢具下列文

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 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 事業計畫書。 
三、 財務能力證明書。 

前項第二款所定事業計畫

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營業項目。 
二、 營業區域。 
三、 通訊型態。 
四、 電信設備概況： 

(一) 系統設備建設現況、基

地臺設置之頻道數（含

分布之地區、地址、經

緯度座標、天線海拔高

度、有效輻射功率、電

磁波涵蓋範圍）。 
(二) 無線電頻率運用效率分

析。 
(三) 系統架構及動作原理。 
(四) 系統可提供之服務種

類。 
(五) 工作頻段、頻寬、最大

發射功率、調變方式及

發射頻譜、諧波及混附

波、天線性能等。 
(六) 與其他電信網路介接之

介面規範。該介面規範

 一、 本條新增。 
二、 經營者於執照屆期申請

換發執照，即表示欲繼

續經營該項業務，為確

保經營者具有繼續經營

本業務之能力，以保障

消費者權益，應於經營

者申請換照時，進行相

關資料或技術設備之審

查，爰訂定本條，明定

經營者申請換發特許執

照時應檢具之相關資

料、不予受理換發執照

之情形，以及不予換發

之條件。 
三、 關於第一項至第四項有

關經營者申請換照應檢

具之文件、文件記載事

項及格式與不受理之相

關規定，係參考本規則

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之

規定，再予以調整。其

中第二項明定事業計畫

書應載內容，關於第四

款第四目為防止跨業經

營；另第四款第五目為

有效使用頻率資源，明

定經營者應自行將所需

之保護頻道規劃於所核

配使用之頻寬內，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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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序採用主管機關所

定技術規範、國家標

準、國際標準或既有電

信系統之互連條件。 
五、 財務結構： 

(一) 提出最近三年之財務報

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

益表、股東權益變動

表、現金流量表及其附

註或附表。 
(二) 實收資本額。 
(三) 預估未來五年之資金來

源及資金運用計畫。 
(四) 預估並編製未來五年之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

現金流量表。 
(五) 外國人持股或認股比例

計算表。 
六、 技術能力及發展計畫： 

(一) 經理人之電信專業知識

及工作經驗。 
(二) 專業技術人員之配置。 
(三) 工程設計及維運說明，

含系統設計、設置及維

運狀況。 
(四) 人才培訓計畫。 
(五) 五年業務推展計畫及預

定目標。 
七、 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八、 人事組織：公司章程、董

事、監察人、經理人名冊

及持有佔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之股東名簿。 
九、 消費者權益保障相關措

施。 

鄰頻干擾，並提出相關

證明依據。第五款及第

六款係鑑於本業務系統

建置及業務經營，非具

有相當之資本、技術能

力者難以為之，是以本

業務申請案之提出者，

均應已經審慎考慮後所

為。 
四、 有關第二項第九款對於

消費者權益保障相關措

施，載明事項應包含經

營者對於個資保護，以

及因應電信法第八條第

二項電信內容相關規範

之措施。 
五、 為確保經營者具有繼續

經營本業務之能力，爰

於第五項明定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得執行現場系

統技術審驗及查核相關

資料。 
六、 參考無線寬頻接取業務

管理規則第四十六條第

四項就不予換發執照之

規定，爰於第六項明定

不予換照之條件，另為

確保經營者具備繼續經

營本業務之能力，爰於

第六項第七款特予規範

之。 
七、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經

營者就其服務有關之條

件所訂定營業規章及與

其使用者訂立之服務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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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

項及其格式，由主管機關訂定

公告之。 
第一項應具備之文件不全

或其記載內容不完備者，主管

機關應定期通知補正，逾期不

補正或補正而仍不完備者，不

予受理。 
本業務經營者依第一項提

出申請時，主管機關為審查經

營者是否具備繼續經營本業務

之能力，必要時得執行現場系

統技術審驗及查核財務能力、

頻譜資源運用現況、電信號碼

資源使用現況等相關資料。 
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申請

換發執照，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予換發： 
一、 未有效運用頻譜資源經本

會命改善而未改善。 
二、 因違反法規事項致業務之

全部或一部遭停止者。 
三、 擅自暫停或終止其業務之

全部或一部。 
四、 擅自讓與本業務之全部或

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五、 產生重大消費者糾紛並無

法妥適處理。 
六、 具其他重大缺失有影響其

營運能力。 
七、 經審查不具備繼續經營本

業務之能力。 

約範本，應載明用戶如

願接受綁約其期限至多

二年，且不得逾本業務

特許執照有效期限。 

第四十三條之二 主管機關得於

利用行動電話業務現用頻段釋

出新第一類電信事業執照後，

 一、 本條新增。 
二、 鑑於行政院業於九十九

年十一月十二日以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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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行動電話業務之用戶數、頻

譜使用情況及新第一類電信事

業執照業者系統建設需求，訂

定網路調整期，調整服務品

質、漫遊等事項。 

經字第○九九○一○五

九四三 A 號函核定「我

國 GSM 執照屆期之後

續處理政策規劃方案」

，明定行動電話業務執

照換發至民國一○六年

六月，且至遲不得逾民

國一○四年七月前釋出

技術中立執照，考量新

第一類電信事業執照之

頻譜區塊與 GSM 使用

頻譜區塊不一，不管

GSM 業者是否獲得新

第一類電信事業執照，

均須騰出全部或部分頻

譜以配合於民國一○六

年六月時收回供新第一

類電信事業執照業者使

用，俾供新第一類電信

事業執照業者得以順利

開台；另行政院核定頻

譜一階段收回，但實務

上，服務無法短時間完

全移轉，宜有網路調整

期之可能，以作為緩

衝，爰增訂本條，明定

主管機關得於利用行動

電話業務現用頻段釋出

新第一類電信事業執照

後，視情況訂定網路調

整期。 
三、 為明定網路調整期之相

關規範，主管機關未來

將適時修正相關管理規

則及管理辦法（含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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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站等事項）。 

第五十五條 行動電話業務經營

者，於符合下列規定條件時，

得檢具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增

加核配無線電頻率；主管機關

得視頻率資源使用情形，增加

核配必要之無線電頻率，並得

限制其增配頻寬之上限： 
一、 經具體改善其頻率使用效

率後，其現有獲配頻率仍

不敷使用。 
二、 最近三年內未曾有未經核

准擅自使用或變更無線電

頻率之違規情事。 
三、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增配

頻率核配原則之有效使用

指標。 
前項增配頻率核配原則由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經主管機關核准增配頻率

之經營者，應每隔六個月將所

獲增配頻率使用地區之相關話

務量分析資料，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經營者所獲增配頻率之使

用地區，其最近六個月之平均

話務量低於原申請增配時之平

均話務量之百分之七十者，由

主管機關收回該增配之頻率。 
第一項申請增加核配無線

電頻率之使用期限不得逾民國

一○四年七月。 

第五十五條 行動電話業務經營

者，於符合下列規定條件時，

得檢具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增

加核配無線電頻率；主管機關

得視頻率資源使用情形，增加

核配必要之無線電頻率，並得

限制其增配頻寬之上限： 
一、 經具體改善其頻率使用效

率後，其現有獲配頻率仍

不敷使用。 
二、 最近三年內未曾有未經核

准擅自使用或變更無線電

頻率之違規情事。 
三、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增配

頻率核配原則之有效使用

指標。 
前項增配頻率核配原則由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經主管機關核准增配頻率

之經營者，應每隔六個月將所

獲增配頻率使用地區之相關話

務量分析資料，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經營者所獲增配頻率之使

用地區，其最近六個月之平均

話務量低於原申請增配時之平

均話務量之百分之七十者，由

主管機關收回該增配之頻率。

一、 鑑於行政院業於九十九

年十一月十二日以院臺

經字第○九九○一○五

九四三 A 號函核定「我

國 GSM 執照屆期之後

續處理政策規劃方案」

，明定行動電話業務執

照現用頻段與其相鄰之

頻段，將至遲不得逾民

國一○四年七月完成釋

出技術中立執照，考量

GSM 增頻頻譜於民國

一○四年七月前再核配

供其他業務使用之可能

性很低，續核配供 GSM
業者增頻使用，頻譜資

源可有效使用，另為因

應新第一類電信事業執

照業者測試使用頻譜之

需求，爰增訂第五項，

明定增頻使用期限不得

逾民國一○四年七月。

二、 其餘未修正。 

 


